《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课程考核与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为全面贯彻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根据大连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研究生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实践环节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规章制度教育。研究生需修满2学分方可完成培养要求。 
第二条 为增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不断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使研究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研究生应积极参加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

研究生可参加校、院或导师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主要包括主题教育活动、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团日活动、主题纪念活动等。研究生每参加1次主题活动计0.2学分，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1次相关的主题活动。
研究生可参加校、院或导师举办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报告会或导师组织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专题的学习交流会，研究生在校期间每参加1次报告会（交流会）计0.1学分，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1次报告会（交流会）。
第三条 为使研究生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升研究生服务社会的水平，研究生应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研究生每参加1次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计0.5学分，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1次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
第四条 为使研究生充分了解学校相关规章制度，规范研究生日常行为，确保研究生教育教学等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各学院应对新入学研究生开展规章制度教育。规章制度教育是研究生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的必修环节，由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开展，计0.2学分。规章制度教育只针对新生开展，不可叠加。
第五条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第四学期前完成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的实践环节并认定学分，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应在第五学期前完成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的实践环节并认定学分；非全日制研究生结合自身实际完成相应实践环节。
第六条 研究生在完成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实践后需填写《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实践学分申报表》。同时上报相关证明材料（活动记录、照片、总结、新闻等）。
第七条 各学院负责对研究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和学分认定，并对相关材料进行存档。

第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2018版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和2018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